
SKDC(FAC)文件第 41/13 號 

第四次會議：二○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三 年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 

日 期 ︰  二 ○ 一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 

時 間 ︰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︰ 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三 樓 會 客 室  

 

出 席 者  

陳 博 智 先 生      召 集 人  

吳 仕 福 先 生 S BS 太 平 紳 士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

劉 偉 章 先 生 ， M H  

李 家 良 先 生  

王 志 强 先 生 （ 秘 書 ）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7  

 

列 席 者  

劉 丹 女 士 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胡 達 志 先 生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
 

(一 )  開 會 詞  

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鍾 錦 麟 先 生 及 莊 元 苳 先 生 因 事 而 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(二 )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2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由 於 小 組 成 員 沒 有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二

○ 一 三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(三 )  報 告 事 項  
西貢區議會居民大會  

3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第 一 次 西 貢 區 議 會 居 民 大 會 已 於 5 月 1 1 日 於 景 林 鄰

里 社 區 中 心 舉 行 ， 出 席 的 小 組 成 員 及 各 委 員 會 代 表 如 下 ：  

 

主 持 人  召 集 人 陳 博 智 先 生  

鍾 錦 麟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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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貢 區 議 會 及  

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主席  

吳 仕 福 S BS 太 平 紳 士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 邱 玉 麟 先 生  

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 李 家 良 先 生 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委員  張 國 強 先 生  

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委員  林 咏 然 先 生 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副主席  劉 偉 章 先 生 ， M H  

 

4 .  召 集 人 續 報 告 ， 當 日 共 有 2 6 名 市 民 出 席 ， 當 中 3 人 是 於 事 前 報 名

的 。 居 民 大 會 共 進 行 了 5 輪 發 言 ， 共 1 2 位 市 民 就 西 貢 區 內 的 環 境 衞 生 、

交 通 、 社 會 服 務 及 治 安 、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等 各 方 面 提 供 了 不 少 寶 貴 意

見 ，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亦 已 把 有 關 的 意 見 轉 介 予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參 考 或 跟 進 。

此 外 ， 聖 約 翰 救 傷 隊 回 覆 由 於 人 手 短 缺 ， 故 未 能 於 6 月 1 日 及 6 月 2 2 日

的 居 民 大 會 提 供 急 救 服 務 ， 餘 下 的 最 後 一 場 仍 有 待 回 覆 。  

 

5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已 回 覆 將 參 與 居 民 大 會 的 議 員 的 資 料 可 參 閱 <會 上 呈

閱 文 件 一 >。 出 席 第 二 至 第 四 場 居 民 大 會 的 委 員 會 正 /副 主 席 如 下 :  

 

場 次  

地 區  

設 施 管 理  

財 務 及  

行 政  

房 屋 及  

環 境 衞 生  

社 會 服 務  

及 健 康 安  

全 城 市  

交 通 及  

運 輸  

社 區 重 點  

項 目 計 劃  

第 二 場

（ 6 月 1

日 ）  

邱 玉 麟  

(副 主 席 )  

李 家 良  

(副 主 席 )  

  劉 偉 章  

(副 主 席 )  

吳 仕 福  

(主 席 )  

第 三 場

（ 6 月

2 2 日 ）  

邱 玉 麟  

(副 主 席 )  

李 家 良  

(副 主 席 )  

簡 兆 祺  

(副 主 席 )  

 劉 偉 章  

(副 主 席 )  

吳 仕 福  

(主 席 )  

第 四 場

（ 7 月

2 7 日 ）  

邱 玉 麟  

(副 主 席 )  

李 家 良  

(副 主 席 )  

  劉 偉 章  

(副 主 席 )  

吳 仕 福  

(主 席 )  

 

6 .  李 家 良 先 生 表 示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第 三 場 居 民 大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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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吳 仕 福 先 生 建 議 ， 第 二 場 居 民 大 會 由 邱 玉 麟 先 生 及 張 國 強 先 生 以

委 員 身 份 分 別 代 表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及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

員 會 解 答 市 民 的 諮 詢 。 另 外 ， 他 表 示 於 第 三 場 居 民 大 會 將 同 時 以 委 員 身

份 代 表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解 答 市 民 的 諮 詢 。  

 

(四 )  討 論 事 項  

 

檢討西貢區議會第一場居民大會的安排  

8 .  召 集 人 請 各 成 員 就 西貢區議會第一場居民大會的安排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9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認 同 居 民 大 會 過 程 流 暢 ， 並 建 議 日 後 舉

辦 的 居 民 大 會 可 盡 量 讓 更 多 市 民 發 言 表 達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當 日 有 居 民 認 為

居 民 大 會 可 作 更 廣 泛 的 宣 傳 ， 秘 書 處 將 會 於 西 貢 區 議 會 網 頁 作 出 宣 傳 ，

以 及 於 舉 辦 居 民 大 會 的 社 區 會 堂 附 近 懸 掛 更 多 宣 傳 橫 額 ， 以 加 強 宣 傳 居

民 大 會 。  

（ 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5 月 2 8 日 在 西 貢 區 議 會 網 頁 上 載 有 關 居 民 大 會

的 資 料 。 ）  

 

舉辦額外兩場西貢區議會居民大會事宜  

1 0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第 一 場 居 民 大 會 上 ， 有 出 席 的 市 民 建 議 於 翠 林 及

康 城 選 區 各 額 外 舉 辦 一 場 居 民 大 會 ， 聆 聽 該 兩 區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召 集 人

請 成 員 就 舉 辦 額 外 兩 場 居 民 大 會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1 1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贊 同 於 完 成 原 定 的 四 場 居 民 大 會 後 ， 再

商 討 舉 辦 額 外 兩 場 西 貢 區 議 會 居 民 大 會 的 事 宜 。  

 

初步揀選西貢區議會 2014 年月曆相片  
1 2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， 各 成 員 已 落 實 2 0 1 4 西 貢 區 議 會 月

曆 的 主 題 為 「 休 閒 西 貢 將 軍 澳 」 及 「 宜 居 城 市 」 。 召 集 人 請 成 員 參 閱 <

會 上 呈 閱 文 件 二 >就 將 軍 澳 攝 影 協 會 所 提 供 的 照 片 作 初 步 揀 選 。  

 

1 3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已 初 步 揀 選 出 2 7 張 相 片 ， 其 中 1 2 張 相 片 用 作

印 製 西貢區議會 2014 年月曆的大相片， 並 建 議 秘 書 處 再 次 邀 請 將 軍 澳 攝

影 協 會 提 供 更 多 相 片 以 便 進 一 步 選 擇 配 合 主 題 的 相 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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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其 他 事 項  

1 4 .  小 組 沒 有 其 他 事 項 提 出 。  
 

(六 )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 5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， 秘 書 處 會 另 行 通 知 。  
 

(七 )  散 會 時 間  

1 6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三 年 七 月  

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三 年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 

日 期 ︰  二 ○ 一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 

時 間 ︰ 下 午 三 時  

地 點 ︰ 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六 樓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

陳 博 智 先 生      召 集 人  

吳 仕 福 先 生 G BS 太 平 紳 士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

李 家 良 先 生  

劉 偉 章 先 生 ， M H  

王 志 强 先 生 （ 秘 書 ）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7  

 

列 席 者  

劉 丹 女 士 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胡 達 志 先 生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
 

(一 )  開 會 詞  

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莊 元 苳 先 生 因 事 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小 組 同 意 有 關 缺 席

申 請 。  

 

(二 )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2 .  由 於 小 組 成 員 沒 有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二 ○ 一 三 年 第 四

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(三 )  報 告 事 項  

 
更換西貢區議員名牌板銅片  

3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吳 仕 福 主 席 及 凌 文 海 議 員 於 2 0 1 3 年 7 月 1 日 ， 分 別

獲 行 政 長 官 頒 授 金 紫 荊 星 章 及 銅 紫 荊 星 章 ， 小 組 將 會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撥 款

更 換 位 於 3 樓 的 區 議 員 名 牌 板 銅 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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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居民大會  

4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第 二 次 及 第 三 次 西 貢 區 議 會 居 民 大 會 已 分 別 於 6 月 1

日 及 2 2 日 於 西 貢 賽 馬 會 大 會 堂 及 尚 德 社 區 會 堂 舉 行 ， 出 席 的 小 組 成 員 及

各 委 員 會 代 表 如 下 ：  

 

第 二 場 居 民 大 會 ：  

主 持 人  召 集 人 陳 博 智 先 生  

李 家 良 先 生  

西 貢 區 議 會 主 席  

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主席  

吳 仕 福 主 席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主席  溫 悅 昌 先 生 ， M H， J P  

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 李 家 良 先 生 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委員  邱 玉 麟 先 生  

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委員  張 國 強 先 生 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副主席  劉 偉 章 先 生 ， M H  

 

   第 三 場 居 民 大 會 ：  

主 持 人  

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委員

及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  

召 集 人 陳 博 智 先 生  

主 持 人 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委員  

莊 元 苳 先 生  

西 貢 區 議 會 主 席  

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主席  

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 

吳 仕 福 主 席 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  吳 雪 山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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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召 集 人 續 報 告 ， 第 二 場 居 民 大 會 共 有 5 8 名 市 民 出 席 ， 當 中 2 人 是

於 事 前 報 名 的 。 居 民 大 會 共 進 行 了 6 輪 發 言 ， 共 2 0 位 市 民 就 西 貢 區 內 的

環 境 衞 生 、 交 通 、 社 會 服 務 及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等 各 方 面 提 供 了 不 少 寶

貴 意 見 。 第 三 場 居 民 大 會 共 有 約 1 0 0 名 市 民 出 席 ， 當 中 2 人 是 於 事 前 報 名

的 。 居 民 大 會 共 進 行 了 6 輪 發 言 ， 共 2 2 位 市 民 發 言 ， 另 外 1 4 位 市 民 未 被

抽 中 或 被 抽 中 時 已 離 開 會 場 ， 但 已 於 提 問 紙 填 寫 擬 提 問 的 內 容 。 大 部 分

居 民 就 政 府 建 議 擴 建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發 表 意 見 ， 秘 書 處 已 於 6 月 2 4 日 把

意 見 向 環 境 局 反 映 。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亦 已 把 其 他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轉 介 予 相 關

政 府 部 門 參 考 或 跟 進 。  

 

6 .   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已 回 覆 將 參 與 第 四 場 居 民 大 會 的 議 員 的 資 料 可 參 閱 <

會 上 呈 閱 文 件 一 >。 出 席 的 委 員 會 正 /副 主 席 如 下 :  

場 次  地 區  

設 施 管 理  

財 務 及  

行 政  

房 屋 及  

環 境 衞 生  

社 會 服 務  

及 健 康 安  

全 城 市  

交 通 及  

運 輸  

社 區 重 點  

項 目 計 劃  

第 四 場

（ 7 月

2 7 日 ）  

溫 悅 昌  

(主 席 )  

成 漢 強  

(主 席 )  

 陳 繼 偉  

(主 席 )  

劉 偉 章  

(副 主 席 )  

吳 仕 福  

(主 席 )  

 

7 .  小 組 同 意 第 四 場 居 民 大 會 由 張 國 強 先 生 以 委 員 身 份 代 表 房 屋 及 環

境 衞 生 委 員 會 解 答 市 民 的 諮 詢 。  

 

(四 )  討 論 事 項  

 

檢討西貢區議會第二場及第三場居民大會的安排  

8 .  召 集 人 請 各 成 員 就 西貢區議會第二場及第三場居民大會的安排提 出

意 見 。  

 

9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認 同 居 民 大 會 過 程 大 致 流 暢 ， 並 建 議 列

席 居 民 大 會 的 其 他 區 議 員 不 應 作 出 提 問 ， 以 便 讓 更 多 市 民 提 出 意 見 ； 回

答 市 民 的 提 問 應 由 台 上 代 表 各 委 員 會 的 正 /副 主 席 或 委 員 負 責 。 此 外 ，

問 題 紙 收 集 箱 應 一 直 擺 放 於 台 上 ， 若 有 市 民 欲 提 出 詢 問 ， 工 作 人 員 可 協

助 把 問 題 紙 放 入 收 集 箱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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揀選西貢區議會 2014 年月曆相片  
1 0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上 次 會 議 ， 各 成 員 已 初 步 揀 選 出 2 6 張 相 片 ， 其 中

1 2 張 相 片 用 作 印 製 西貢區議會 2014 年月曆的大相片。請 參 閱 <會 上 呈 閱

文 件 二 >， 並 就 將 軍 澳 攝 影 協 會 額 外 提 供 的 照 片 作 出 揀 選 。  

 

1 1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已 揀 選 所 有 相 片 ， 並 建 議 交 由 秘 書 處 按 每 張

照 片 的 內 容 配 對 合 適 的 月 份 。  

 

西貢區議會光碟內容  
1 2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第 二 次 會 議 中 ， 各 成 員 通 過 建 議 先 由 秘 書 處 邀 請

各 議 員 揀 選 合 適 收 錄 於 光 碟 內 的 各項區 內 建設。召 集 人 請 成 員 參 閱 <會

上 呈 閱 文 件 三 >有 關 各 議 員 的 回 覆 ， 並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1 3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西 貢 區 議 會 光 碟 內 可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設

施 ：  

現 有 設 施  萬 宜 水 庫  

香 港 地 質 公 園  

西 貢 郊 野 公 園  

將 軍 澳 運 動 場  

將 軍 澳 醫 院  

環 保 大 道 寵 物 公 園  

興 建 中 的 工 程 計 劃  將 軍 澳 第 4 5 區 市 鎮 公 園 、 香 港 單 車

館 及 體 育 館  

將 軍 澳 第 7 4 區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、 體 育

館 及 圖 書 館  

規 劃 中 的 道 路 設 施  將 軍 澳 — 藍 田 隧 道  

跨 灣 連 接 路  

 

1 4 .  秘 書 處 稍 後 會 整 理 有 關 邀 請 製 作 公 司 製 作 D V D 光 碟 的 報 價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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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居民團體舉辦的中秋節日燈飾印製「西貢區議會」貼紙  

1 5 .  秘 書 表 示 ，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於 第 三 次 會 議 ， 建 議 由 本 工 作 小 組

考 慮 印 製 「西貢區議會」的貼紙，派發予向區議會申請撥款舉辦中秋節燈

飾的區內居民團體，以作宣傳之用。秘書處目前只收到 7 個區內居民團體

申請有關撥款。  

 

1 6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認 為 目前只有 7 個居民團體申請有關撥款，而

且今年是第一年居民團體可向區議會申請撥款舉辦中秋節燈飾，故一 致 同

意 今 年 不印 製 「西貢區議會」的貼紙，待收集了今年居民團體舉辦相關活

動的情況和資料後，再決定來年是否適合印 製 「西貢區議會」的貼紙。  

 

(五 )  其 他 事 項  
1 7 .  秘 書 請 各 小 組 成 員 就 西 貢 區 議 會 2 0 1 4 賀 年 物 品 的 初 步 設 計 提 出 意

見 。  

 

1 8 .  經 商 討 後 ，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同 意 記 事 簿 封 面 、 內 頁 以 及 大 月 曆 內 的

生 肖 設 計 應 採 用 較 傳 統 的 圖 案 ， 而 月 曆 內 應 一 律 刪 去「 中 國 假 期 」一 詞 ，

有 關 設 計 於 更 改 後 可 以 傳 閱 方 式 予 各 小 組 成 員 作 出 揀 選 。 此 外 ， 吳 仕 福

先 生 建 議 ， 可 邀 請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為 西 貢 區 議 會 來 年 的 賀 年 物 品 提 交

設 計 。  

 

(六 )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 9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， 秘 書 處 會 另 行 通 知 。  
 

(七 )  散 會 時 間  

2 0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三 年 七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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